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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文旅办字〔2021〕47号 

 

 

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
印发《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生产安全 

应急预案演练计划》的通知 
 

各盟市文化和旅游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文化和旅游局： 

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，营造文化和旅游高质量

发展良好安全生产环境，在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培训和应急

演练活动的基础上，结合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突发事

件综合应急预案（2021 版）》制定了《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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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应急预案演练计划》，请各地结合工作实际推进工作落细落

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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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生产安全 
应急预案演练计划 

 

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的针对性、 操作性和

实用性,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消防安全

责任制实施办法》以及《全区文化和旅游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内文旅办字〔2020〕77号）《全区文化和旅

游市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》（内文旅办字〔2020〕79

号）。现就做好 2021年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提出以下意见: 

一、提高认识,加强领导 

近年来,文化和旅游领域较大以上生产事故和由自然灾害引

发的生产事故时有发生,应急管理任务越来越重，开展应急预案演

练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资料,是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、应急机制

科学性、应急体制合理性、应急法制适用性的重要途径,是促进文

化和旅游行业和企业落实生产安全职责和提高处置突发安全生产

事故本事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。要牢固树立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安全发展理念,充分认识应急管理工

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加强对应急预案演练工作的领导,结合《内

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（2021 版）》

科学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,认真组织好演练工作,及时报送年度

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。 

二、突出重点,注重实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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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盟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坚持“贴近实际、突出重点注

重实效”的原则,结合应急救援编制和工作特点,制定本系统内部

门应急预案演练计划,力求经过演练,检验应急预案的针对性、科

学性和可操作性,提高应急准备、应急响应和应急指挥本事。 

三、总结评估,不断完善 

演练结束后,演练组织单位要及时进行总结评估,同时将演

练总结上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。 

在总结评估中,既要注重总结经验,经过演练,到达检验预

案、锻炼队伍、磨合机制、教育公众的目的。同时，也要认真总

结教训,针对演练中暴露的不足和问题,及时制定整改措施,适时

修订完善相关预案,不断增强预案的实用性。 

四、应急演练要求 

(一)要切实加强演练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应急演练工作实行领

导负责制,主要领导负总责,分管领导负全责，一级对一级负责,

层层抓落实。 

(二)要密切配合,协调作战。积极主动与应急管理、消防救

援和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形成合力,使演练活动取得实

效。 

(三)要统一指挥,加强调度。各项演练活动应在统一指挥下

实施,加强调度,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,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,确保

演练人员和群众的安全。 

(四)加强应急演练装备建设。结合应急演练工作的开展,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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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发现本部门应急工作程序和应急资源准备中的不足,根据应急

专业队伍建设需要,配备相应器材和物资,提升作战能力,满足应

急处置实战需要。 

（五）加强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

练。县以上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，应当至少每 2年组织 1次生产

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。旅游景区、娱乐场所和旅游宾馆等人员

密集场所经营单位，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 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救援预案演练，并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和旅游行

政部门。 

各盟市要结合当地工作实际，认真拟制演练计划，于 2021

年 3月 31日前汇总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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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3月 19 日印发 


